
FBTF 文件第 2 號 

方便營商諮詢委員會 

食物業工作小組 

第二次會議 

 

就食肆露天座位的規管機制進行的 

方便營商研究進展報告 

  

  本文件匯報有關就食肆露天座位的規管機制進行的方

便 營 商 研 究 (研 究 )的 進 展 ， 以 及 研 究 小 組 所 得 的 初 步 結 果 。

在 研 究 進 行 期 間 ， 當 局 會 就 初 步 結 果 作 進 一 步 研 究 ， 並 與 有

關部門討論。 

 

已完成的主要工作 
 
2.  研究小組與通常參與審理設置露天座位申請的八個部

門 [即食物環境生署 (食環署 )、屋宇署、消防處、規劃署、

地政總署、運輸署、民政事務總署和環境保護署 (環保署 )]的

首輪會晤已經完成，並掌握現行露天座位規管制度的概況。 

 

3.  在諮詢食環署和方便營商部後，我們進行了一項意見

調查，向 11 個選定的飲食業商會和 14 間食肆發出問卷，以收

集 業 界 的 意 見 。 我 們 請 這 些 商 會 向 其 會 員 派 發 問 卷 ， 讓 有 關

人 士 把 填 妥 後 的 問 卷 直 接 交 回 研 究 小 組 。 回 應 者 的 意 見 載 於

本文件的較後部分。 

 

4.  另外，我們亦邀請獲發問卷的人士參加專題討論會，

以 便 與 研 究 小 組 深 入 分 享 他 們 的 意 見 。 截 至 二 零 零 六 年 六 月

六日，我們共接獲 11 份填妥的問卷，而有八名回應者表示有

興趣參加二零零六年六月中舉行的專題討論會。 

 

現行的露天座位規管及發牌機制 

 

附設露天座位的食肆牌照 

 

5.  根據在《公眾生及市政條例》(第 132 章 )下的《食

物 業 規 例 》 ， 食 環 署 署 長 是 本 港 食 物 業 處 所 的 發 牌 當 局 。 食

肆 持 牌 人 ／ 牌 照 申 請 人 如 欲 把 食 肆 外 面 的 露 天 地 方 供 人 作 戶

外進餐用途，必須向該署長取得許可。 

   



 

6. 設置露天座位的申請必須符合以下規定，方可獲得批准： 

 

(a) 土 地 使 用 權 — 申 請 人 須 取 得 有 關 土 地 (包 括 政 府 土 地

及私人土地)的合法使用權。 

 

(b) 規劃許可—一般來說，露天座位必須位於分區計劃大

綱圖中准許作“食肆”用途的地方，否則申請人須向

城市規劃委員會(城規會)申請規劃許可。 

 

(c) 其他規管條款—有關申請亦須符合食環署及其他有關

部門，包括屋宇署、消防處、運輸署和環保署的規管

條款。 

 

(d) 公眾意見—食環署署長還會考慮民政事務總署所收集

到的公眾意見。 

 

土地使用權 

 

7.  根據《土地 (雜項條文 )條例》 (第 28 章 )，如露天座

位 設 於 政 府 土 地 ， 申 請 人 須 就 擬 議 的 土 地 用 途 徵 求 地 政 總 署

署 長 批 准 。 如 獲 批 准 ， 申 請 人 將 獲 批 土 地 牌 照 或 短 期 租 約 ，

視 乎 申 請 人 擬 於 短 時 期 內 獨 家 使 用 該 幅 土 地 (即 短 期 租 約 )，

或 在 非 獨 享 的 情 況 下 臨 時 使 用 該 幅 土 地 (即 土 地 牌 照 )。 當 局

會就土地牌照象徵式收取標準費用(年費由每平方米 1 元至 10

元不等，視乎地區而定)，至於短期租約，則按市價收費。 

 

8.  如露天座位設於私人土地，則申請人須證明有關土地

擁 有 人 的 身 分 ， 並 須 證 明 該 擁 有 人 已 書 面 同 意 在 該 幅 土 地 設

置 露 天 座 位 。 如 該 私 人 土 地 的 土 地 契 約 條 款 並 無 訂 明 該 地 可

用 作 設 置 食 肆 露 天 座 位 ， 則 須 向 地 政 總 署 署 長 提 出 申 請 ， 以

取 得 短 期 豁 免 書 。 由 於 露 天 座 位 經 營 人 可 因 更 改 土 地 用 途 而

獲 得 額 外 收 入 ， 因 此 ， 當 局 會 就 簽 發 短 期 豁 免 書 徵 收 費 用 ，

收費水平約為有關土地市值租金的一半。 

 

9.  過去三年，在設置露天座位的申請中，約有 85%涉及

政 府 土 地 。 由 於 土 地 牌 照 與 短 期 租 約 的 租 金 相 差 很 大 ， 因

此 ， 大 多 數 牌 照 申 請 人 都 聲 稱 以 臨 時 性 質 經 營 ， 以 期 獲 批 土

地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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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許可  

 

10.  規劃署負責確定有關露天座位是否位於分區計劃大綱

圖 准 許 作 “ 食 肆 ” 用 途 的 地 方 。 一 般 來 說 ， “ 食 肆 ” 可 設 於

商 業 土 地 用 途 地 帶 ， 以 及 住 宅 (甲 類 )土 地 用 途 地 帶 內 樓 宇 的

最低三層；至於其他用途地帶 (如住宅 (乙類 )、住宅 (丙類 )、

鄉村式發展、休憩用地及康樂土地用途地帶 )，則須取得城規

會的規劃許可。根據《城市規劃條例》(第 131 章 )第 16 條而

提 出 的 規 劃 許 可 申 請 有 別 於 設 置 露 天 座 位 的 申 請 ， 須 由 城 規

會 考 慮 。 規 劃 許 可 申 請 的 法 定 審 理 時 間 為 城 規 會 接 獲 申 請 後

兩 個 月 。 不 過 ， 城 規 會 就 露 天 座 位 審 理 的 規 劃 許 可 申 請 ， 為

數甚少(自二零零三年至今僅審理過 13 宗申請，其中有 12 宗

獲批准。) 

 

11.  在市區及新市鎮以臨時性質經營的露天座位，如使用

期 少 於 五 年 ， 可 視 作 土 地 用 途 規 劃 下 的 暫 時 用 途 。 在 這 情 況

下，設置露天座位就無須取得城規會的規劃許可。 

 

其他規管條款 

 

12.  除了土地和規劃方面的許可外，設置露天座位的申請

人 須 符 合 不 同 部 門 為 設 置 和 經 營 露 天 座 位 所 定 的 主 要 準 則 和

發牌／持牌條件，包括： 

(a) 樓宇安全規定(屋宇署)；  

(b) 防火規定(消防處)；  

(c) 交通安全規定(運輸署)；  

(d) 生規定(食環署)；以及 

(e) 環境規定(環保署)。  

 

這 些 準 則 和 發 牌 ／ 持 牌 條 件 載 於 “ 食 肆 申 請 設 置 露 天 座 位 指

南”，並摘錄於附錄 1。 

 

公眾意見 

 

13.  食環署也會把設置露天座位的申請轉交政務總署進行

公 眾 諮 詢 。 諮 詢 對 象 通 常 包 括 露 天 座 位 所 在 地 區 的 區 議 會 、

分 區 委 員 會 和 社 區 組 織 等 團 體 。 政 務 總 署 本 身 一 般 不 會 就 申

   第  3 頁



請 提 供 意 見 ， 他 們 只 負 責 統 籌 公 眾 諮 詢 工 作 和 把 收 集 到 的 意

見 轉 交 食 環 署 。 如 公 眾 反 對 露 天 座 位 的 問 題 未 能 解 決 ， 則 食

環 署 署 長 須 在 仔 細 研 究 個 案 後 ， 就 批 准 或 拒 絕 設 置 露 天 座 位

的申請作最終決定。 

 

發牌後的監察工作 

 

14.  持牌食肆獲准設置露天座位後，食環署會按慣常做法

在 有 關 食 肆 (包 括 露 天 座 位 )作 例 行 巡 查 ， 並 在 有 需 要 時 ， 處

理 有 關 違 反 露 天 座 位 持 牌 條 件 的 投 訴 。 其 他 部 門 也 會 對 投 訴

作 出 回 應 ， 調 查 是 否 有 違 反 露 天 座 位 持 牌 條 件 的 情 況 出 現 ，

並 要 求 有 關 方 面 採 取 適 當 的 糾 正 措 施 。 露 天 座 位 倘 與 其 周 圍

地 方 或 環 境 不 協 調 ， 食 環 署 可 以 撤 銷 有 關 設 置 露 天 座 位 的 批

准，但至今都沒有這樣的先例。 

 

審理設置露天座位申請的工作流程和所需時間 

 
15.  現時，申請人可申請在現有食肆牌照上加註設置露天

座 位 ， 或 把 設 置 露 天 座 位 申 請 與 新 食 肆 牌 照 申 請 一 併 遞 交 。

過去兩年，絕大多數申請人 (90%以上 )都提出前一類申請，因

為他們想先取得牽涉較少複雜問題 (例如土地使用權和公眾諮

詢 )的臨時牌照 (沒有露天座位 )，以便能夠盡快開業。他們其

後會申請在食肆牌照上加註設置露天座位。 

 

16.  審理在現有食肆牌照內加入露天座位的申請涉及下列

主要程序： 

(a) 食環署接獲申請； 

(b) 食環署諮詢有關部門，並綜合其意見; 

(c) 食環署把發牌規定通知書寄給申請人，讓他採取所需

措施，以符合各部門指明的規定； 

(d) 申請人覆實已遵從有關規定； 

(e) 各部門進行所需的查核視察；以及 

(f) 食環署批准有關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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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食環署表示，假設個案的性質簡單 (無須要求申請人澄清及

提供進一步資料 )，而申請人又立即遵照政府的規定，則審理

有關申請所需的時間是 73 個工作天。有關上述程序的高層次

流程表，載於附錄 2。 

 

申請宗數和分項數字 
 
17.  自二零零二年以來接獲及審理的設置露天座位申請數

目，載於下表： 

 

申請數目 2002 2003 2004 2005 

接獲 194 71 63 50 

批准 29 50 42 18 

不獲批准 不適用 不適用 12 6 

撤銷 不適用 不適用 9 11 

放棄 不適用 不適用 15 10 

註：  獲 批 准 ／ 不 獲 批 准 ／ 撤 銷 ／ 放 棄 的 個 案 數 目 ， 可 能
包括從過往年度接獲的個案。  

 

18.  上表顯示，自二零零二年起，設置露天座位的申請數

目有減少趨勢，在二零零五年更下降至 50 宗。多年來，設置

露天座位申請獲批的比率一直都偏低(低於 40%)。在二零零四

年及二零零五年，共有 18 宗個案不獲批准。據食環署表示，

不予批准的主要原因如下： 

 

(a) 擬 設 的 露 天 座 位 並 非 位 於 食 肆 的 相 連 部 分 (在 二 零 零

四年有 2 宗，在二零零五年有 5 宗 ) 

(b) 行人通道不足 5 米闊，而且沒有 2 米的淨闊度，以保

持通道暢通(在二零零四年有 6 宗 ) 

(c) 區內人士反對(在二零零四年有 4 宗 ) 

 
(d) 擬設置露天座位的範圍並非位於露天地方，而且須使

用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地方(在二零零五年有 1 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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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的關注事項和意見 
 
19.  根據至今我們所收回的意見調查問卷，業界對露天座

位的規管機制提出了以下主要關注事項和意見： 

 

(a) 審理申請的時間很長—有些回應者表示，當局審理他

們的設置露天座位申請所需時間長得不合理。據稱，

有一宗申請要兩至三年才獲批准。大部分回應者都認

為，審理設置露天座位申請的可接受時間是兩個月左

右。 

 

(b) 評估工作缺乏彈性—負責人員在詮釋有關指引時的做

法欠缺彈性，並無考慮每宗個案的特殊情況。有關指

引未必適用於全港所有地區的各類食肆。 

 

(c) 與申請人缺乏溝通—申請人難以查明有關其申請的進

展，而有關部門也很少主動告知他們審批申請的進展

情況。 

 

(d) 政府部門之間缺乏協調—有些部門各自就不同問題接

觸申請人，這樣可能會令申請人感到混淆，有違提供

一站式服務的原意。 

 

(e) 土地牌照的牌照費偏低—土地牌照現時的標準收費應

調整至市值水平，因為在露天座位範圍內進行的營商

活動不應由政府資助。 

 

(f) 發牌後的執法行動不足—各有關部門應加強執法行動

和管制，以處理有關持牌條件的違例情況。 

 

(g) 對公眾諮詢的意見不一—有過半數回應者同意應進行

公眾諮詢。 

 

20.  研究小組會澄清所收回問卷的意見，並會在六月中完

成專題小組討論後，收集業界更多的意見，並加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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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路向 

 

21.  這項研究現正按照研究建議的時間表進行。在未來兩

個 月 ， 研 究 小 組 會 繼 續 探 討 各 有 關 問 題 和 可 予 改 善 的 地 方 ，

制訂可行的解決方案，以及擬備各項建議的行動計劃。 

 

22.  有關研究在八月完成後，我們會擬備最後報告，提交

方便營商部。 

 

 

 

效率促進組 

二零零六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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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審 理 在 現 有 食 肆 牌 照 內 上 加 註 露 天 座 位 的 申 請  
工 作 流 程 ( 註 1 ) 所需時間

(工作日)

食 環 署 分 區 辦 事 處 接 獲 及 甄 別 申 請 ( 註 2 )  

(申 請 人 須 遞 交 8 份 1： 1 0 0 設 計 圖 則 和 3 份 1： 1 0 0 0 位 置 圖 的 硬 複 本 )  

 

食 環 署 把 申 請 分 發 給 各 有 關 部 門 ， 以 徵 詢 其 意 見 ( 註 3 )

— 消 防 處 、 屋 宇 署 、 運 輸 署 、 規 劃 署 、 地 政 總 署 、 環 保 署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消 防 處 評 估 申 請

人 有 否 遵 守 消 防

安 全 規 定  
—  進 行 實 地 視 察  
—  就 申 請 人 須 遵  

守 的 規 定 ( 例

如 在 座 位 所 在

地 設 置 滅 火

器 ) 向 食 環 署

提 供 意 見  

 屋 宇 署 評 估 申 請

人 有 否 遵 守 樓 宇

安 全 規 定  
—  進 行 實 地 視 察  
—  就 申 請 人 須 遵

守 的 規 定 ( 例 如

拆 除 僭 建 物 ) 向
食 環 署 提 供 意

見  

 運 輸 署 評 估 申 請 人

有 否 遵 守 有 關 保 持

行 人 通 道  通 及 交

通 安 全 的 規 定  
—  進 行 實 地 視 察  
—  就 申 請 人 須 遵

守 的 規 定 ( 例 如

移 除 阻 礙 交 通 標

誌 的 家 具 ) 向 食

環 署 提 供 意 見  

 規 劃 署 查 核 在 有 關

分 區 計 劃 中 是 否 准

許 設 置 “食 肆 ”  
—  就 是 否 須 獲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給 予 規 劃 許 可

向 食 環 署 提 供

意 見  
—  就 其 他 具 體 的

地 區 規 劃 事 宜

提 供 意 見 ( 在 有

需 要 時 進 行 實

地 視 察 )  
       

地 政 總 署 決 定 是 否 批 出 土 地 使

用 權  
—  查 核 土 地 記 錄 ， 進 行 實 地 視

察  
—  就 土 地 狀 況 及 應 否 批 出 土 地

使 用 權 向 食 環 署 提 供 意 見  

 環 保 署 就 有 關 申 請 的

環 境 污 染 事 宜 提 供 意

見  
—  就 露 天 座 位 所 帶 來

的 潛 在 污 染 問 題 向

食 環 署 提 供 意 見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諮 詢 有 關 社

區 人 士  
—  進 行 公 眾 諮 詢  
—  就 從 公 眾 收 集 到 的 意 見

(包 括 任 何 反 對 設 置 露 天

座 位 的 意 見 )向 食 環 署 提

供 意 見  

     

 
—  食 環 署 綜 合 各 部 門 的 意 見  
—  如 原 則 上 不 予 反 對 ， 食 環 署 會 向 申 請 人 發 出 發 牌 規 定 通 知 書 ， 其 內 載 列 各 部 門 指 明

的 規 定  
—  地 政 總 署  手 擬 備 土 地 牌 照

( 註 4 )
及 有 關 文 件 ， 例 如 顯 示 露 天 座 位 所 在 地 界 線 的 牌 照

圖 則  
     

申 請 人 通 知 當 局 他 已 遵 從 有 關 規 定  

 

30 日 (非承

諾) 

所需日數視乎

申請人而定 

7 日(非承

諾)

6 日^ 

A

   



 

A
 

—  食 環 署 及 有 關 部 門 進 行 視 察 ， 以 核 實 是 否 符 合 各 項 規 定  

—  食 環 署 通 知 地 政 總 署 ， 除 土 地 牌 照 外 ， 所 有 規 定 已 予 遵 辦  

 

 

—  地 政 總 署 備 妥 土 地 牌 照 所 需 的 所 有 文 件 (包 括 牌 照 圖 則 )， 並 向 申 請 人 發 出 繳 交

土 地 牌 照 費 通 知 單  

 

 

—  申 請 人 清 繳 土 地 牌 照 費  

—  地 政 總 署 在 確 認 牌 照 費 付 款 後 ， 把 土 地 牌 照 送 交 食 環 署  

 

—  食 環 署 批 准 設 置 露 天 座 位 的 申 請 ， 並 要 求 申 請 人 修 訂 食 肆 牌 照 以 註 明 加 設 露

天 座 位 和 通 知 領 取 土 地 牌 照  

 
^ 這些是服務承諾，其指標

是在指明的標準時間內處

理 95%的個案。  

附註  

1 .  這個工作流程連同所需的時間，是假設個案的性質簡單，而申請人也能迅速作出回

應，辦妥各部門所提出的規定。  

2 .  查核圖則是否符合規定和妥善擬備，並評估在加設露天座位後所需增加的食物配製

室和碗碟洗滌室的地方 (面積通常至少相等於露天茶座的十分之一 )。  

3 .  食環署除了諮詢其他部門外，也會進行實地視察，以評估設置露天座位的申請對食

物生的影響，例如把食物從食肆的上蓋範圍傳送至露天座位的路徑。  

4 .  這個流程表假設發出的是土地牌照，因為露天座位的申請大都涉及簽發土地牌照。

簽發短期租約／短期豁免書的程序較為複雜，所需的審理時間也較長。  

8 天^

15 天 
(並非服

務承諾

所需日數

視乎申請

人而定 

7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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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 2 
 

評估食肆設置露天座位申請的主要準則 

 

 

處所 

 

(a) 一般來說，食肆設置的露天座位，均須為食肆的相連部分，並

位於適合作戶外進餐的政府土地或私人土地上。 

 

樓宇安全的規定 

 

(b) 擬議的露天座位的地點不得阻塞毗鄰建築物的緊急出口。 

 

(c) 露天座位在結構穏定性、走火通道及抗火結構方面，須適合作

食肆用途。此外，座位間內不得有僭建工程，以免危害公眾安

全。 

 

消防安全的規定 

 

(d) 露天座位不得位於任何危險品倉庫或裝置的 6 米範圍內，也不

得位於任何消防龍頭、地掣或告示牌的 1.5 米範圍內。 

 

(e) 露天座位不得阻塞任何緊急車輛通道，亦不得妨礙救援車輛或

設備的凌空操作。 

 

(f) 露天座位不得阻塞任何樓宇消防裝置或告示牌。 

 

(g) 除獲批准外，露天座位內一般不准使用明火煮食（如火鍋或燒

烤）。 

 

(h) 食肆露天座位須設有足夠及適當的手提滅火裝備。 

 

交通及道路的規定 

 

(i) 在擬設置露天座位範圍內的行人通道，應最少有 5 米闊，並須

有 2 米或以上的淨闊度，以確保行人通道時刻保持暢通。 

 

(j) 露天座位應遠離行人過路處或行人過路黑點，並應設在車速慢

的地方。 

 

(k) 露天座位的設備，不得阻擋視線和交通輔助設施。 

 



 

 

(l) 露天座位須管理得宜，以免影響道路工程、交通改道，以及因

特別情況而作出的交通管理計劃。 

 

(m) 不得損毀露天座位範圍內的路面和街道設施。 

 

環境保護的規定 

 

(n) 經營露天座位食肆不應對環境造成滋擾（例如水質污染、空氣

污染及噪音滋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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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肆設置露天座位的主要發牌條件 

 

1.  除活動太陽傘及類似設施外，露天座位不准設置遮蓋物。根據《建

築物條例》（第 123 章）的規定，凡搭建簷篷或其他附屬構築物，

必須獲得建築事務監督批准同意。 

 

2.  持牌食肆內須増加食物配製室和碗碟洗滌室的地方，面積相等於

露天座位的十分之一。 

 

3.  食肆的上蓋範圍內須設置足夠的衛生及洗手設施，供顧客使用。 

 

4.  應按照屋宇署所施行的三層核證制度來核證申請有否遵守樓宇

安全的規定。 

 

食肆設置露天座位的主要持牌條件 

 

1.  檯椅只可擺放在獲准設置露天座位的範圍內。 

 

2.  在營業時間內，露天座位的範圍須妥為劃分，並須在該處設淸

晰指示。 

 

3.  太陽傘、雨傘及類似設施須妥善維修和保持淸潔。 

 

4.  必須採取足夠措施，確保在傳送食物到露天座位時，食物不會

受到污染。 

 

5.  不得在露天座位配製未加掩蓋的食物（包括進食自助火或燒

烤）、展示或存放未加掩蓋的食物，或淸洗或存放供配製或進食

食物用的任何設備或用具。 

 

6.  持牌人必須時刻保持露天座位的整潔。 

 

7.  持牌人必須遵守香港法律訂明的有關條文，以及政府其他部門

訂立的規定及條件。 

 

8.  露天座位倘與其周圍地方或環境不協調，有關露天座位的批准

可隨時被撤銷。 

 

9.  露天座位的營業時間通常只限於上午 11 時至晩上 11 時這段時

間內。這項規定的修改會因應個別情況加以考慮。 

 

申請人須知： 

•  必須為露天座位購買公眾責任的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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